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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CB(1)1134/09-10(04) 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措施的最新情況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措施的最新情況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措施的最新情況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措施的最新情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公務員事務局（本局）推廣

和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的基本信念的最新工作情況。  

廉潔守正廉潔守正廉潔守正廉潔守正  

2. 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骨幹，是一支常

設、誠實、用人唯才、專業和政治中立的隊伍。公務員須恪

守一套基本信念，其中包括廉潔守正。《公務員守則》 1對廉

潔守正的闡釋如下：  

“廉潔守正廉潔守正廉潔守正廉潔守正：公務員必須確保公職與私人利益之間不會

出現實際、觀感上或潛在利益衝突。如出現實際、觀感

上或潛在利益衝突，他們須向上司申報，以便上司決定

如何妥善處理或視乎需要把事情提交更高層的人員作出

決定。公務員不得利用公職身分為自己或他人謀取私

利。他們不得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或餽贈，

致有損或可能令人有理由認為有損其誠信或判斷，或影

響他們執行或不執行其職務與職責。由於外間人士或機

構可能試圖影響他們履行公職，公務員不得使自己陷於

欠下這些人士或機構錢財或其他義務的處境。公務員必

須確保自己所發表的意見，無損他們以專業、不偏不倚

的態度有效地執行公務。他們以公職身分取得的資料只

可用作已核准的用途。他們不得披露在執行職務時或以

公職身分通過保密方式從他人取得的文件、資料或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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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守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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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和促進廉潔守正的推廣和促進廉潔守正的推廣和促進廉潔守正的推廣和促進廉潔守正的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3. 本局和廉政公署（廉署）與各局／部門攜手合作，採

取預防、教育與培訓，以及制裁三管齊下的措施，以推廣和

促進公務員廉潔守正的基本信念。  

(a) 預防  

4. 預防的重點在於制定清晰的政策及指引和建立制衡機

制。為此，本局就利益衝突、投資申報，以及公務員以公職

或私人身分接受利益、款待及贊助訪問等關於公務員品行和

誠信的事宜，發出適用於全體公務員的通告及指引，並不時

予以檢討和更新。  

5. 本局亦鼓勵各局／部門因應各自的獨特情況和運作需

要，為其員工制定和公布品行守則或誠信指引，供員工遵

行。不少部門已發出這類指引，例如稅務局的誠信管理摘要

指南、食物環境衞生署的行為與紀律指引，以及香港警務處

為鞏固警務人員不論在當值或休班時均應秉持正直及誠實品

格而發出的一套行為指引。  

6. 個別公務員的私人財務問題如不獲妥善處理，不單損

害其誠信，亦會影響公務員隊伍廉潔守正的文化。因此，本

局已發出適用於全體公務員的指引，提醒各公務員審慎理

財。此外，本局亦通過欠債宗數較多的部門定期提交的報

表，密切監察公務員欠債的情況。  

7. 各局／部門亦採取積極措施，宣揚審慎理財的重要

性。例如警務處成立了工作小組，專責統籌各項針對欠債問

題的措施，亦就如何處理懷疑欠債的人員發出指引，並在內

聯網上推出支援網頁，為面對財政困難的人員提供意見。警

務處亦為新聘人員提供有關審慎理財的培訓。此外，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消防處和懲教署會向有財政

困難的員工提供輔導，和透過入職培訓、工作坊、部門通訊

及內聯網等，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8. 二零零九年，公務員無力償還債務或破產的個案有

130 宗，較二零零八年增加 35 宗（ 37%），相對於二零零五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個 年 度 的 個 案 平 均 數 字 ， 則 減 少 三 宗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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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育與培訓  

9. 多年來，本局與廉署一直攜手合作，致力向各級公務

員推行誠信教育，並提供培訓。本局轄下的公務員培訓處和

廉署定期合辦防貪課程，促使公務員提高警覺，維持應有的

崇高操守準則。在截至二零零九年的三年內，約有 66 200 名

各級公務員參加了超過 1 780 個防貪培訓課程，當中包括以

防貪為題的講座，以及有關廉潔守正和避免利益衝突的簡介

會。  

10.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本局與廉署攜手推出誠信領導計

劃，作為我們目前以及未來數年的工作重點。計劃的目的是

透過各局／部門高層管理人員的領導，持續深化公務員廉潔

守正、誠實可信的基本信念。根據這項計劃，各局／部門已

委派轄下一名高層首長級人員擔任誠信事務主任，負責領導

和統籌各項活動及工作。各局／部門另設有主要由部門主任

秘書出任的助理誠信事務主任，他們聯同負責誠信管理事宜

的其他人員，輔助誠信事務主任推行有關工作。  

11. 為支援誠信事務主任及助理誠信事務主任的工作，本

局和廉署定期為他們舉辦以誠信、操守及紀律事宜為專題的

工作坊。我們至今共舉辦了六個工作坊。二零零九年，各局

／部門的誠信事務主任、助理誠信事務主任及其他代表，出

席了廉署轄下的廉政建設研究中心舉辦的反貪污研討會，以

及廉署與歐盟委員會反欺詐局合辦的廉政公署第四屆國際會

議。  

12. 本局及廉署首長級人員亦一同造訪部門的高層管理人

員，並就利益衝突、貪污、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督導責任等

課題舉辦簡報會。至今受訪的部門包括地政總署、房屋署及

香港電台。  

13. 為鼓勵經驗分享，本局和廉署推出一個名為誠信事務

主任網上資訊專用區的內聯網站。這個網站專為負責誠信管

理事宜的誠信事務主任、助理誠信事務主任和其他人員而

設，除收集了各式各樣關乎操守、紀律和誠信事宜的文件、

就先例個案的重點提述和培訓資料外，也同時為各局／部門

提供一個分享經驗和交流意見的網上平台。該專用區與供所

有公務員使用的網上公務員誠信管理資源中心起相輔相成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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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裁  

14. 公務員如干犯涉及違反其公職授與的信任或濫用職權

的刑事罪行或不當行為，當局絕對不會姑息。此外，如公務

員的財務問題導致其行為不當（例如未經許可接受貸款），

或其私人財務問題是由應受斥責的原因（例如賭博）導致，

當局會對有關人員採取紀律處分。對任何涉嫌不當行為，當

局均會迅速查明究竟。若有關不當行為查明屬實，當局會按

照《公務人員（管理）命令》或紀律部隊法例（視乎何者適

用而定），採取紀律制裁。  

15. 在二零零九至一零財政年度的首九個月，公務員干犯

涉及違反其公職授與的信任或濫用職權的刑事罪行（貪污除

外）和不當行為，被定罪及查明屬實的有三宗 2。於二零零四

／零五至二零零八／零九五個財政年度內的相關個案平均數

目是 23 宗。  

16. 一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臚列的主要指標顯示，公務員整體的貪污個

案數字大致穩定。根據“透明國際”於二零零九年發表的周

年報告，在 180 個國家及城市的清廉指數排名中，香港再次

位列全球最廉潔地方的第十二位。這個結論與“政治及經濟

風險顧問公司”在二零零九年進行的調查結果吻合。該項調

查把香港評為亞洲 13 個經濟體系中第二最廉潔的地方。  

持續推行的工作持續推行的工作持續推行的工作持續推行的工作    

17. 本局會與廉署和各局／部門攜手合作，保持誠信管理

及推廣工作的動力。在二零一零年，我們計劃為各局／部門

舉辦更多專題工作坊，主題包括根據普通法可構成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的罪行、審慎理財及避免與不良人士交往等。我們

打算印製小冊子，以淺白易明的文字闡述根據普通法可構成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載列先例個案的要點，以及說明

公務員執行公職時應做及不應做的事情。我們亦會豐富網上

的誠信管理參考資料，供公務員及部門管理層查閱。我們會

繼續支援個別部門管理層的工作，深化員工廉潔守正的基本

信念。  

                                           

2
  並不包括其他不涉及公務員違反其公職授與的信任或濫用職權而被

定罪的刑事罪行及查明屬實的紀律個案(例如道路交通罪行、擅離

職守及行為不檢等)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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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們對維持公務員隊伍的廉潔守正，一向不容絲毫懈

怠。一如既往，我們會時刻警覺，並與廉署和各局／部門保

持聯繫，協力抗衡貪污的威脅，以鞏固公務員廉潔守正、誠

實可信的基本信念。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零年二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舉報公務員貪污個案的主要指標舉報公務員貪污個案的主要指標舉報公務員貪污個案的主要指標舉報公務員貪污個案的主要指標  

 

 
2005

年年年年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數數數數

(2005-

08 年年年年) 

2009

年年年年 

(a)  廉 政 公 署 接 獲 涉 及

公 務 員 的 貪 污 舉 報

個案數目  

1  16 1  1  06 8  9 7 5  9 6 0  1  04 1  1  06 1  

  �  可 追 查 的 舉 報

個案數目  

8 6 3  7 5 3  6 6 9  6 7 5  7 4 0  7 0 3  

  �  可 追 查 的 舉 報

個案的百分比  

7 4 % 7 1 % 6 9 % 7 0 % 7 1 % 6 6 % 

(b )  因 貪 污 相 關 罪 行 而

被 檢 控 的 公 務 員 人

數  

2 5  2 4  2 5  1 2  2 2  2 1  

  �  被 裁 定 罪 名 成

立 的 公 務 員 人

數  

1 6  1 9  1 8  8  1 5  1 4  

  �  被 定 罪 個 案 的

百分比  

6 4 % 7 9 % 7 2 % 6 7 % 7 1 % 6 7 % 

 

(c)  由 廉 政 公 署 轉 介 有

關 的 局 ／ 部 門 考 慮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或 行

政 措 施 的 公 務 員 人

數
註

 

1 7 0  1 5 0  1 2 3  1 0 5  1 3 7  6 6  

註：  對於廉政公署在調查後沒有向個別人員提出檢控，但在調查中發

現可能有不當或違規行為的個案，廉政公署在徵詢其審查貪污舉

報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可轉介有關的局／部門，以考慮採取紀

律處分或行政措施。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